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德政函〔2026〕20 号 

 

德化县人民政府关于德化县人民体育场 
地下停车场项目（一期）征收启动通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

补偿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，为了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等

公共利益的需要，加快推进德化县人民体育场地下停车场项目（一

期）建设，拟对德化县人民体育场周边部分土地、房屋及其地上

附着物依法实施征收，并先行开展现状调查，现将有关事项通告

如下： 

一、项目征收范围 

东至广电大厦、北至县医院、西至体育场、南至浔北路，具

体征收范围详见《德化县人民体育场地下停车场项目（一期）征

收范围红线图》。 

二、征收目的 

德化县人民体育场地下停车场项目（一期）建设需要。 

三、土地房屋现状调查 

自通告之日起，由德化县浔中镇人民政府组织有关单位进入

拟征收现场，对征收范围内的土地权属、地类、面积及地上附着

物权属、种类、数量等进行调查，其中涉及土地上房屋的，还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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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房屋权属、面积、人口户数情况进行调查，请相关权利人积极

予以配合支持。 

四、相关规定和要求 

自通告发布之日起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拟征收范围内实

施下列行为，违反规定实施的，一律不予补偿，请相互转告。 

（一）禁止进行任何与本项目无关的永久性或临时性基本建

设（扩建、改建和续建），已批准的项目不得再建，在建项目应停

止建设；禁止开荒、造地活动；禁止新（修）建坟墓；禁止新种

植果树、竹类等经济作物或林木； 

（二）禁止土地和房屋使用权转让、抵押、出租或改变使用

条件； 

（三）严格控制项目范围内的人口迁入。自本通告发布之日

起，项目范围内的户口分（立）户、人口迁入手续，必须严格根

据《福建省户口居民身份证管理工作规定》（闽公综〔2021〕275号）

第十九条、第二十七条之规定执行； 

（四）凡违反本通告规定迁入人口、分（立）户、增（扩） 

建地面附着物、抢栽抢种等行为的，一律不得列入工程建设征地

实物调查和补偿范围； 

（五）禁止房屋的装饰装修； 

（六）其他不当增加补偿费用的行为。 

五、项目实施具体单位 

本项目土地、房屋征收工作委托德化县浔中镇人民政府具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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负责实施，项目负责人：陈能瀛，经办人：陈明东，联系电话：

13960311403。网址：www.dehua.gov.cn。 

特此通告。 

 

附件：德化县人民体育场地下停车场项目（一期）征收范围

红线图 

 

 

 

德化县人民政府 

2026 年 2月 4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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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抄送：县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住建局、城管执法局，浔中镇政府。 

 


